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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别康桥

一、教学目标

1． 使学生对新诗这种文学样式形成理解，掌握新诗的鉴赏基本方法和技巧。

2． 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中情感的感悟能力。

3． 引导学生自觉进行诗歌鉴赏与创作活动。

二、教学重点与难点

1． 结合作者的情感经历，理解诗歌中丰富的意象。

2． 新诗的鉴赏方法。
三、学生情况

   基础一般，还没掌握欣赏诗歌的方法。
四、教学设想

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反映，要理解这首诗歌的意绪，就必须结合徐志摩的情感经历去分析；品味诗歌也是个人的一项审美活动，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，所以应该把更多空间留给学生，我们要做的是引导学生去联想和感受，体会多愁善感的徐志摩在诗歌中表现出的一种唯美主义。

五、教学时数  1个课时
六、教学步骤
1． 导入

问学生有否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剑桥大学，若见过，给他们的印象又是什么？——宁静和谐。剑桥也译作康桥，当年诗人徐志摩就在这里求学，（接着简单介绍作者）我们再看一下作者心目中的剑桥是怎样的剑桥。
   2．扫清字词障碍
3．朗读诗歌，整体感知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，体会一下新诗的节奏美与韵律美——四行一节，第二、四句压韵，隔节换韵，契合诗人的情感起伏。

4． 以意象为中心，展开对诗歌的艺术特色的分析

   第1节：诗人连用三个“轻轻的”，写出了离开康桥时的情景，透出了诗人依依不舍的离情和淡淡的忧愁。同时以轻微跳跃的节奏，定下的忧愁但并非哀伤的情感基调；

   第2节：设计问题：为什么作者要把“河畔的金柳”比作“新娘”？试想一下以前学过的诗歌里，哪首有提到柳树？要求学生展开想象。

   小结：首先是“金柳”与“新娘”在形态上的相通性，两者兼具袅娜多姿，妩媚动人， 使人欢喜怜爱的特点。其次，“柳”是一种特殊的意象，如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从这首经典的送别诗里看到，“柳”跟“留”谐音，是一种离别的意象，来表达惜别之情。可见，以“柳”为意象，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。再次，也是基于志摩对“新娘”的特殊情结。志摩在爱情上是一个情种，他对理想的爱情有着十分执着的追求，对心爱的人的倾慕和爱恋，在志摩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。在这里，作者更多的是把“金柳”当成了自己的新娘，荡漾在他心头的不仅仅是“波光里的艳影”更是面对自己新娘是的那种激动、幸福的满足感。

第3节：设计问题：若请同学们扮演康河里的一件事物，你会扮演什么？
学生回答：鱼、河水、小船
    小结：作者扮演的只是一根水草，而且是“甘心”的去做。我们都知道只有水草才能在河里扎根，其他的船、鱼儿、河水都会飘走，可见康桥已经成为作者的精神家园，愿永远扎根在这里，所以，只要能在康桥的怀抱中呼吸，哪怕作为一条平凡而朴素的水草存在，也心甘情愿：只要能实现美、自由、爱的人生理想，再大的代价也无所顾惜。表现出作者的眷恋之情。

   第4节：梦的意象

   “梦”主要指作者对自由理想人生的追求，胡适说志摩生命中有三个大字：“自由，美，爱”。的确一语中的。在这里作者回忆起在康桥度过的燃情岁月。充满了青春浪漫的气息，体现了抒情主人公柔和、飘逸的风度。

    第5节：诗人“载着一船星辉”开始“寻梦”，重温自己那“彩虹似的梦”，此情此景，诗人情不自禁要放歌了，这是诗人情感发展的一个高潮点。

    第6节：诗人的确良思路急转，由幻想的放歌回到了现实的沉默。一想到今晚要和康桥作别，放歌的情怀消失在梦境中无法追回，在“沉默”中独自体会离别的惆怅。以往欢快的夏虫也似乎和诗人一起体会这离别时的沉默。此时，离别的忧愁在无声中走到了极点。

    第7节：与第1节呼应，悄悄地离去了， 康桥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作者的心里，所以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只有放在心里，才能把它完整地保留。

5． 总结

这首诗融入了作者浓烈的离愁，感情真挚，意境深邃，以丰富的意象来表达复杂的情感，

以“轻轻的”开头，以“悄悄”的结束，末尾作者的感情达到了高潮，之后淡淡的结束，整首诗抑扬顿挫，回环往复，充分表现出诗歌的音律美。
。

    七、课外拓展
     以图画的形式画出你在这首诗中所感受到的康桥。
补充资料

徐志摩中学与郁达夫同班。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并于同年应父命与年仅16岁的张幼仪成婚，1918年赴美留学，1920年赴英国，就读于剑桥大学，攻读博士学位，其间徐志摩于婚外爱恋林徽音，并于1922年3月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异。同年8月辞别剑桥启程回国。历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教授，经常发表诗作，1923年与胡适等成立新月社，为主要成员，1924年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，徐志摩任翻译，后随泰漫游欧洲。同年认识有夫之妇陆小曼并相恋，1926年10月，与陆小曼结婚，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，1929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。1930年秋，应胡适之邀，到北京大学任教授。在此期间，徐志摩为了生计，往返于北平与上海之间疲于奔命，然而仍旧难以满足早已移情别恋的陆小曼，只是碍于旧情与面子，不好再次离异。他已陷于深深的痛苦中。1931年11月19日，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，途中飞机失事，不幸遇难，死于泰山脚下，时年35岁。 

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诗人，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，人称诗哲、诗圣并不过分，他的新诗可堪千古绝唱，他的行为与品格也同样受到同人、朋友、学生的赞赏与爱戴，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，亦留有诸多遗憾，但他那天真无邪，崇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，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。难怪这位英年早逝的诗坛巨星的噩耗传来，震惊了海内外，胡适连呼：“天才横死，损失的是中国文学！”徐志摩的诗文都是风格迥异于他人的，储安平曾在《悼志摩先生》一文中说：“内涵是它的骨骼，辞藻是他的外表；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和轮廓，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筑上的艺术。”这正道出了徐志摩为人为文的风格，语言的华彩，夸饰的造句直接构成了他诗文的外在美，再与之澎湃的内在激情相匹配，俨然是一个洒脱不羁，放浪形骸的浪漫才子的“亮相《再别康桥》出于他自编的最后诗集《猛虎集》。这首诗当写于1928年11月6日诗人第三次旅游归国途中，中国海上。\"康桥\"即\"Cambuidge\"（今译\"剑桥\"），诗人关于它的作品较多，1922年，从剑桥进修归国后，有诗《康桥，再会罢》，1926年，二次旅游该国后，又有散文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，可看出诗人对康桥的感情是十分深切的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康桥充满了这位浪漫诗人所需的古老、宁静，充盈梦幻色彩的氛围，另一方面是康桥是诗人一生\"真愉快\"时光的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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